
北京市财政局文件

京财会(2 01 8 J 10 5 0 号

北京市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会计

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与〈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有关衔接问题处理规定的通知

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各区财政局 :

《政府会计制度-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 财会

(2 01 7J 25 号 ) 自 2 01 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旧制度顺

利衔接、平稳过渡，促进新制度的有效贯彻实施，财政部制定了

(( <政府会计制度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行政单

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和 ((<政府会计制度一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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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处理规定))，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

和报表》与《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有关衔接问题处理规定的通知

(联系人:金星;联系电话 68 416423 ， 13693663970) 

此件主动公开

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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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文件

财会 (2018J 3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行政单位会计

制度))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

问题处理规定的通知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各民主党派中央，

有关人民团体，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J 25号)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旧制度顺利

衔接、平稳过渡，促进新制度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都制定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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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行政单位会计

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

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1.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与《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2. ((政府会计制度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和

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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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财会 (20 1 7)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目前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财库 (013) 218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的单位，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

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计制度顺利过渡，现

对单位执行新制度的有关衔接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新制度

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二)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关工作 3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 ， 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见附表 1 、

附表 2 )。

2 .按照新制度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 .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行政单位新旧会计



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见附表 3 )，将未入账事项登

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逝行调整。原账科目是指

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G

4.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a

(三)及时调整合计信息系统。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要求

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现数据正确转换，

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 1 ) "库存现金"、"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应返还

额度"、"应收账款"、"预付账款"、"无形资产"、"公共基础设

施\"政府储备物资"、"受托代理资产"、"待处理财产损溢"

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企"、"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

政应返还额度"、"应收账款"、"预付账款"、"无形资产"、"公

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受托代理资产"、"待处理财

产损溢"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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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

新账的相应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现金"科目余

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企额，转入新账"库存现

金"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2 ) "银行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原

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银

行存款"科目中核算的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其他货币资金的企额，

转入新账的"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将原账"银行存款"科目

余额减去其中属于其他货币资金企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

"银行存款"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银行存款"科目余

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银行存

款"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3)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 3 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单位

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收

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科目，单位在原账的"其他应

收款"科目中核算了已经付款、尚未收到物资的，应当将原账

的"其他应收款'1 科目余额中已经付款、尚未收到物资的金额，

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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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存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和"加工物品"科目，原制度

设置了"存货"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存货一­

委托加工存货成本"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加工物品"科目;

将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委托加工存货成本余额后

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科目。

单位在原账的"存货"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的政

府储备物资的，应当将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中属于政府储

备物资的企额，转入新账的"政府储备物资"科目。

( 5) "固定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 "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

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科目。单位

在原账"固定资产"科目中只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的固定资

产内容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全部

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科目。单位在原账的"固定资产"科

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记入"公共基础设施'\ "政

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科目内容

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中相应资产

的账面余额，分别转入新账的"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储备

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科目，并将原账

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减去上述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

"固定资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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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累计折 1日"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日"科目，该利， 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累计折旧一一固定资产累计折 l日"科目的核算内

容基本相同。单位已经计提了固定资产折旧并记入"累计折旧

一一固定资产累计折 1日"科目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

计折旧-一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定

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科目，

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累计折旧一一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

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单位已经计提了公共基础设施

折旧并记入"累计折旧一一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 l日"科目的，

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旧-一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

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科

目。

单位在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

应当记入"公共基础设施"、 "保障性住房"科目的内容，且

已经计提了固定资产折旧并记入"累计折旧一一固定资产累计

折旧"科目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旧一一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科目余顿中属于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的企额，分别转入新账的"公共基础设施

累计折旧(摊销) "、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 |日"科目。

( 7 ) "在建工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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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 、 "工程物资"和"预付账款

一一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在建工

程"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

(基建"并账"后的金额，下同)中属于工程物资的企额，转

入新账的"工程物资"科目;将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余额中

属于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金额，转入新账"预付账款"

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减去工程物资

和预付各料款、预付工程款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在建

工程"科目。

( 8 ) "累计l摊销"科目

新制度设置予"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累计摊销"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单位已经

计捉了无形资产摊销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摊销"

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2，负债类

( 1 )"应缴财政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政府补贴款"、

"其他应付款" 、 "长期应付款"、"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政

府补贴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受托代理负债"

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间，

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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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缴税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应缴税费"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

"应缴税费一一应缴增值税"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应交增值税"

科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应缴税费"科目余额减去

属于应交增值税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交税费"

科目。

(3) "应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账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应付账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但是不再核算应付

质量保证金，应付质量保证金改在新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

核算。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中属

于尚未支付质量保证金的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付款"科

目;将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减去其中属于尚未支付质

量保证金的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应付账款"科目。

3.净资产先

cl ) "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其他资金结转

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原

账的"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其他资企结转结余"

科目的余额内容。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其他资金结转结余"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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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计盈余"科目。

( 2) "资产基金"、"待偿债净资产"科目

依据新制度，单位无需对原制度中"资产基金"、"待偿债

净资产"科目对应的内容进行核算。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

"资产基金"科目贷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贷方，

将原账的"待偿债净资产"科目借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

余"科目借方。 I

4.收入类、丈出类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单位无需进

行转账处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设

置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单位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应当比照

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应当

对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相应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

单位在进行新 l日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作分录，

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账户余额及分拆

原账户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 二 )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在途物品、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文物文化资

产、保障性住房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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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账的在途物品、政府储备物资、 公共基础设施、 文物 文化资

产、保障性住房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 登记新账时，按照

确定的在途物品、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文物文化资

产、保障性住房初始入账成本'分别借记"在途物品"\、 "政

J府市储奋物资"\、 "公共基础设施

障性住房"科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单位对于登记新账时首次确认的公共基础设施、保障性住

房，应当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按照其在登记新账时确定

的成本和尚可使用年限计提折旧(摊销)。

2.受托代理资产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空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受托代理物资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 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受托代理物资成本，借记"受托代理资产"科目，

贷记"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3.盘盈资产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盘盈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

确定的盘盈资产及其成本，分别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照盘盈

资产成本的合计金额，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4.预计负债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按照新制

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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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项的，应

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当编制

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补提折 l日 I

单位在原账中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公共基础设施折旧

(摊销)的，应当全面核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固定资产、

公共基础设施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

并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尚未计提折旧的固定

资产、公共基础设施补提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金额，借记

"累计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公共基础

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科目。

单位在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

应当记入"公共基础设施"、 "保障性住房"科目内容的，应

当比照前款规定补提公共基础设施折旧(摊销)、保障性住房

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摊销)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

目，贷记"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 "保障性住房

累计折旧"科目。

2.补提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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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原账中尚未计提无形资产摊销的，应当全面核查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尚可使用年限等，并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 19 年 1 月 1 日对尚

未摊销的无形资产补提摊销，按照应计提的摊销企额，借记"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应当编

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 、 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

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

对应的"资金结梅"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按照新制

度规定将原账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计入预算支出的，应当

对原账的"财政拨款结转"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按照减去

已经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预算支出 C 如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

款项等 ) 的企额后的是额，登记新胀的"财政拨款结转"科目

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按照原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

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按照新账的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

减去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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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按照新制度规定将原账其

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计入预算支出的，应当对原账的"其他

资金结转结余一一项目结转"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按照减

去已经支付非财政拨款专项资企尚未计入预算支出(如其他应

收款中的预付款项等)的金额后的差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

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

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企"科目借方。

(三)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反对应的"资企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其他资
金结转结余一一非项目结余"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资企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2.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进行调整

单位按照新制度规定将原账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计

入预算支出的，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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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区分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支)和非预付款

项的企额，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拨款资金预付的金

额、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预付的企额和非财政拨款非专项资金

预付的企额，按照非财政拨款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新

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

币资企"科目。

(四)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单位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单位应当自 i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制度设置预算收

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需要按照新制度预算合计

核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当比照

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单位对预算合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当编制记

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 一)编制 2019 年 l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

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要求填列各

项目"年初余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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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表和预算会

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产变动表、现金

流量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不要求填

列上年比较数。

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额，

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算结

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算收

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五、其他事项

(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 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

单位，应当首先参照《新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

处理规定)) (财库 (2013) 219 号) ，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

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本规定

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相应科

目。

(二) 2019 年 1 月 1 目前执行新制度的单位，应当参照本

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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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行政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企额 备注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 : 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 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他应收款
在途物资 已经付款，尚未收到物资

其他

在加工存货

存货 非在加工存货

政府储备物资

固定资产

公共萃础设施

固定资产 政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 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工程款、预付备料款

应缴税，货
应交I曾使税

其他应交税费
购置固定资产、完成在建

应付账款
应付质量保证企 工程等扣留的质量保证

企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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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

行政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企额 备注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借的差旅费
等

其中财政拨款资企预付
其他应收款 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拨款非专项资企预付

需要收回及其他
如:支付的押金、应收 l
为职工垫付的款项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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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

行政单位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序 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号 编号 名 称 编号 名 利:

一、资产类

1 1001 库存现金 1001 库存现金

2 1002 银行存款
1002 银行存款

3 102 1 其他货币资金

4 1011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1011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5 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1021 财政应返还额度

6 12 12 应收账款 1212 应收账款

1213 预付账款
7 1214 预付账款

1511 在建工程

8 1218 其他应收款
12 15 其他应收款

9 1301 在途物品

←一一
10 1302 库存物品

11 1303 加工物品 1301 存货

12 1811 政府储备物资

1601 固定资产

13 1801 公共基础设施 1501 固定资产

1811 政府储备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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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82 1 文物文化资产

15 183 1 保障性住房

16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802 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
17 1502 累计折旧

旧(摊销)

18 1832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

19 1611 工程物资
1511 在建工程

20 1613 在建工程

21 1701 无形资产 1601 无形资产

22 1702 无形资产累 计摊销 1602 累计摊销

23 1801 公共基础设施 1802 公共基础设施

24 1811 政府储备物资 1801 政府储备物资

25 1891 受托代理资产 1901 受托代理资产

26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701 待处理财产损溢

二、负债类

27 2103 应缴财 政款 2001 应缴财政款

28 2101 应交增值税
21 01 应缴税费

29 21 02 其他应交税费

30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302 应付账款
31 23 01 应付账款

2307 其他应付款
」一

32 2303 应付政府补贴款 2302 应付政府补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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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3 07 其他应付款 23 05 其他应付款

34 2502 长期应付款 2401 长期应付款

35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三、净资产炎

3001 财政拨款结转

3002 财政拨款给余

36 3001 累计盈余 3101 其他资企结转结余

3501 资产基金

3502 待偿债净资产

四、预算结余类

37 8101 财政拨款给转 3001 财政拨款给转

38 8102 财政拨款给余 3002 财政拨款结余

39 8201 非财政拨款结转
3101 其他资金结转结余

40 8202 非财政拨款结余

3001 财政拨款结转

41 8001 资金结存 ( 借方 ) 3002 财政拨款给余

3101 其他资金结转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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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 7)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目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会 (2012J 22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的单位，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

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计制度顺利过渡，

现对单位执行新制度的有关衔接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新制度

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 二)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关工

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 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附表 2)。

2，按照新制度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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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会计科目( 事业单位新

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见附表 3 )，将未入账

事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

科目是指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衰，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 

年年. 1 月 l 日资产负债表@

( 三 ) 及时调整合计信息系统。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要

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现数据正确

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 一 ) 将 201 8 年 12 月 31 臼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1υ) "库存现企，飞，\、'"零零余额账户 用款额度"飞、"财政应返

还额度飞 "短期投资

付账款\"无形资产"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财财e 

政应返还额度"飞、"短期投资"\、"应收票据

"预付账款"、"无形资产"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

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上述

- 23 一



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 。其 中， 还应当将原账的"库

存现金"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

入新账"库存现金"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2) "银行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企"科目，原

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银

行存款"科目中核算的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其他货币资金的企额，

转入新账"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将原账"银行存款"科目余

额减去其中属于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银

行存款"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银行存款"科目余额

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企额，转入新账"银行存款"

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3)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J "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其他应收款"利，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利，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于"在途物品"科目，单位在原账"其他应收

款"科目中核算了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1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

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

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企额，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科目。

( 4) "存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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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 "加工物品"科目 ， 原制

度设置了"存货"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存货"

科目余额中属于在加工存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加工物品"

科目;将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在加工存货的金

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科目。

单位在原账的"存货"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

工程物资、政府储备物资、受托代理物资的，应当将原账的

"存货"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政府储备物资、受托代

理物资的金额，分别转入新账的"工程物资"、 "政府储备

物资"、 "受托代理资产"科目。

( 5) "长期投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

"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的企额，转入新账的"长

期股权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将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

余额中属于债券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债券投资"科

目及其明细科目。

( 6) "固定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 "公共基础设施"、 "政

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科目。

单位在原账"固定资产"科目中只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固定资产内容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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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全部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科目。单位在原账的"固

定资产"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记入"公共基础

设施"、 "政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

住房"科目内容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

目余额中相应资产的账面余额，分别转入新账的"公共基础

设施"、 "政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

住房"科目，并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减去上述金

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科目。

(7) "累计折 l日"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该科目的核

算内容与原账"累计折 |目"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单位

已经计捉了固定资产折旧并记入"累计折|日"科目的，转账

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

定资产累计折 l日"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和"保

障性住房累计折旧"科目，单位在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

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记入"公共基础设施"、 "保

障性住房"科目的内容，且，已经计提了固定资产折旧的，转

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日"科目余额中属于公共基础

设施累计折旧(摊销)、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的金额，分别

转入新账的"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 "保障性

住房累计折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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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一一预付备料

款、预付工程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

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基建"井

账"后的金额，下同)中属于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企

额，转入新账"预付账款"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

工程"科目余额减去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企额后的差额，

转入新账的"在建工程"科目 a

单位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

应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在建工程"

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物资"

科目。

( 9 ) "累计摊销"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该科目的核

算内容与原账"累计摊销"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单位

已经计捉了无形资产摊销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

摊销"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 10) "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余额，

转入新账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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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债类

(1υ) "短期借款

付账款"飞，\、"预收账款"\、 "长期借款"\、"长期应付付-款"和科科|十，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 "应付职工薪酬"、"应付

票据飞"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长期借款"、"长期应付

款"科目，这些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

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

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

( 2) "应缴税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应缴税费"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

的"应缴税费一一应缴增值税"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应交

增值税"中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应缴税费"科目余

额减去属于应缴增值税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

交税费"科目。

( 3 ) "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

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

原账的"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余额，转入

新账的"应缴财政款"科目。

( 4)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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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账"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 转账时 ，

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 :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付款"科目。其中，单位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

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的

"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

新账的"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3.净资产类

(1) "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事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单位应当

将原账的"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

目。

( 2) "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依据新制度，无需对原制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对应内容进行核算 。 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非流动资

产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

( 3) "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 i 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专用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单位

应当将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

科目。

( 4) "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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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

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结

转"科目的余额内容。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财政补

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

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 5) "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守"本期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经营结余"科目的核算内容。新制度规定"本期

盈余"科目余额最终转入"累计盈余"科目，如果原账的"经

营结余"科目有借方余额，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的"经

营结余"科目借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 6) "事业结余"、"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

由于原账的"事业结余"\、

年末无余额，这两个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4.收入类、支出类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

转账处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

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单位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应当比

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

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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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单位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作分

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胀的对应原账户余额

及分拆原账户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应收账款、应收股利、在途物品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应收账款、应收股利、在途物品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

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入账企额，分别借记"应收

账款"、 "应收股利"、 "在途物品!'科目，贷记"累计盈

余"科目。

2 .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 t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

住房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保障

性住房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

初始入账成本，分别借记"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储备物

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科目，贷记"累

计盈余"科目。

单位对于登记新账时首次确认的公共基础设施、保障性

住房，应当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按照其在登记新账时确

定的成本和剩余折旧(摊销)年限计提折旧(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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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托代理资产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受托代理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受托代理资产入账成本，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科目，贷记"受抗代理负债"科目。

4.盘盈资产 1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盘盈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

照确定的盘盈资产及其戚本，分别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照

盘盈资产戚本的合计企额，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5.预计负债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按照新制

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预

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6.应付质量保证金

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前未入账

的应付质量保证金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

照确定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

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扣留期在1年以内(含1年) ]、 "长期

应付款"科目[扣留期超过1年]。

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项的，应

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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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当编

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 三 ) 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

的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计提坏账准备

新制度要求对单位收回后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提取坏账准备。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按照

20 18 年 1 2 月 31 日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

余额计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

贷记"坏账准备"科目。

2.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下设

置"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 18 年

12 月 3 1 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单位持有被

投资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胀面余额，借记或贷

记"长期股权投资一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贷记或借

记"累计盈余"科目。

3 .确认长期债券投资期末应收利息

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 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期债

券投资应收利息，按照长期债券投资的应收利息企额，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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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收利息"

科目[分期付息 t 到期还本]，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4.丰|、提折旧

单位在原账中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应当全面核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用

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尚未计提折

旧的固定资产补提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金额，借记"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日"科目。

单位在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

定应当记入"公共基础设施

应当比照前款规定补提公共基础设施折旧(摊销)、保障性

住房折旧，按照应讨提的折旧(摊销)企额，借记"累计盈

余"科目，贷记"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γ\ "保

障性住房累计折旧"科目。

5.补提摊销

单位在原账中尚未计提无形资产摊销的，应当全面核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用年

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l 月 1 日对前期尚未计提

摊销的无形资产补提摊销，按照应计提的摊销金额，借记"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6.确认长期借款期末应付利息

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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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应付利息金额，对其中资本化的部分，借记"在建工程"

科目，对其中费用化的部分，借记"累计盈余"科目，按照

全部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贷记"长期借款"科目 [ 到期

一次还本付息 ] 或"应付利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应当

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

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

对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各

项结转转入的预算支出中已经计入预算支出尚未支付财政资

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财政

资金尚未计入预算支出(如胸入的存货、预付账款等)的金

额，按照增减后的企额，登记新账的 ι "财政拨款结转"科目

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按照原账"财政补助结余"科目余额，

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的"资

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为;按照新账的"财政

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减去

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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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G'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

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对原账的"非财

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

预算支出中已经计入预算支出尚未支付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企额，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

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预算支出(如附入的存货、预付账款

等)的金额，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预算收入中已经收到非财

政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预算收入(如预收账款)的金额，

减去已经计入预算收入尚未收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应

收账款)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

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

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三)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企结存"科

目余额

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

结存"科目 u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事

业基企"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贷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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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进行调整

(1)调整短期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投资"科目余额，借记"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2 )调整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科目余额

进行分析，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预算收入的金额和没有计入

预算收入的企额。对发生时计入预算收入的企额，再区分计

入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和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按照

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企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3 )调整预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单位应当对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

分其中由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额 、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

付的企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企额，按照非财政

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才it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贷记"资金结存-一货币资企"科目。

(4 )调整其他应收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单位按照新制度规定将原账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计

入预算支出的，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行

分析，区分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文)和非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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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项的金额 ， 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预

付的企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

专项资金预付的企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企

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

币资金"科目。

( 5 )调整存货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购

入的存货企额和非购入的存货企额。对购入的存货企额划分

出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胸入的企额、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

资金购入的企额和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企额，

按照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胸入的金额，借记"非财政

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企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6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单位应当对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

资的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和用非

现企资产及其他方式取得的金额，按照用现企资产取得的企

额 ， 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

币资金"科目 。

(7)调整长期债券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债券

投资的余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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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调整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11句

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科目余

额，借记"资企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

款结余"科目。

( 9 )调整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科目余额

进行分析，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预算支出的金额和未计入预

算支出的企额。将计入预算支出的企额划分出财政补助应付

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企应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

项资金应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

借记"资企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贷记"非财政拨款结

余"科目。

00 )调整预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口|句

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预收账款"科目余额中预收非财

政非专项资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四)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企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

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金"

科目余额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记新账

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ì已新账的"专用结余"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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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经营结余"利，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

科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期未有借方余额，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余额，

借记新账的"经营结余"科目，贷记新账的"资企结存一一

货币资金"科目。

(六) "其他持余"、"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科目。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

位无需对"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行

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七)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À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

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

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单位应当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制度设置预算收

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算合计核

算基础调整预算合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当比照

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单位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当编制

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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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 一 )编制 2019 年 l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

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要求填列各

项目"年初余额" )。

(二) 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表和预算会

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产变动表、现金

流量表和预算收λ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不要求

填列上年比较数。

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额，

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米余额飞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算结

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算

收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五、其他事项

(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

单位，应当首先参照《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

的处理规定)) (财会 (013) 2 号) ，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

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本规定

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相应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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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执行新制度的单位，应当参照

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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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事业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企额 备注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 : 受托代理现企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企

在途物资
已经付款或已开出商业

其他应收款 汇票 ， 尚未收到物资
其他

在加工存货

非在加工存货

存货 工程物资

政府储各物资

受托伐理资产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固定资产
公共基础设施

固定资产 政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累计折 l日 公共基础设施累 ì:1 折旧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1页付工程款、预付各料款

应缴税费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受托代理负债
因接受代管资金形成的

其他应付款 应付款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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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事业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企额 备注

发生时不计入预算收入
如转让资产的应收

应收果 票据:、应收账款
据、应收 发生时计入预算收入
账款 其中 : 专项收入

其他

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预付账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企预付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倍的差旅

费等
其中.财政补助资企预付

其他应收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款 •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如支付的押金、应收
需要收回及其他 为职工垫付的款项

等
则入存货

其中 - 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购入

存货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购入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企胸入

非购入存货l
如无偿调入、接受捐
赠的存货等

长期股权投资

i 长期投资
其中 ， 用现金资产取得

用非现企资产或其他方式取得

长期债券投资

发生时不i十入预算文出
应付果 发生时计入预算支出

l 据、应付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
账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企应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预收账款
预收专项资企

预1&非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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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

事业单位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j字号

编号 名 称 编号 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 库存现金 1001 库存现金

2 1002 银行存款
1002 银行存款

3 1021 其他货币资金

4 1011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1011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5 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11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6 1101 短期投资 1201 短期投资

7 1211 应收票据 1211 应收票据

8 1212 应收账款 1212 应收账款

1213 预付账款
9 1214 预付账款

1511 在建工程

10 1218 其他应收款
1215 其他应收款

11 1301 在途物品

12 1302 库存物品

13 1303 加工物品
1301 存货

14 1611 工程物资

15 1811 政府储备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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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891 受托代理资产

17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1401 长期投资

18 1502 长期债券投资

19 1601 固定资产

20 1801 公共基础设施

21 1811 政府储备物资 1501 固定资产

22 1821 文物文化资产

23 183 1 保障性住房

24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25 1802 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
1502 累计折旧

( 摊销)

26 1832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 1 13

1611 工程物资
27 15 11 在建工程

1613 在建工程

28 1701 无形资产 1601 无形资产

29 170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1602 累计摊销

30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701 待处置资产损溢

二、负债类

31 2001 短期借款 2001 短期借款

32 2101 应交增值税
2101 应缴税费

33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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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应缴国库款
34 2103 应缴财政款

2 103 应缴财政专户款

35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36 2301 应付票据 2301 应付票据

37 2302 应付账款 23 02 应付账款

38 23 05 预 1&账款 23 03 预收账款

39 2307 其他应付款
23 05 其他应付款

40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4 1 2501 长期借款 2401 长期借款

42 2502 长期应付款 2402 长期应付款

三 、 净资产类

3001 事业基金

31 01 非流动资产基金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43 3001 累计盈余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3403 经营结余

44 3002 专用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四、预算结余类

45 8101 财政拨款给转 3001 财政补助结转

46 8102 财政拨款结余 3002 财政补助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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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8201 非财政拨款结转 31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一一一--

48 8202 非财政拨款给余 3001 事业基金

49 83 01 专用结余 3201 专用基金

50 840 1 经营结余 3401 经营结余

3001 财政补助结转

3002 财政补助结余

310L 非财政补助结转
51 8001 资金结存(借方)

3001 事业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3401 经营结余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2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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